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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共青垦殖场

河南省信阳地区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营业部

河南省信阳地区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营业部

武汉市保险公司证券部武胜路营业处

武汉市保工贸易开发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西安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长城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华融信托公司证券总部

北海金汇实业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信托投资公司

陈向东 /重庆吴氏建材有限公司 *

上海元博实业有限公司

汪全银

叶劲松 *

庞华海 *

肖凌 *

厉楠、赵德昌 *

四川德阳市信托投资公司

四川德阳市信托投资公司

安徽省芜湖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省芜湖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头桥农村信用合作社 /上海市农村商业银行头桥支行

海南发展银行

海南发展银行

崔家智

北京横店英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朱永红

甘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 /甘肃太平洋律师事务所

陈淑珍

于航

北海金汇实业公司

重庆证券交易中心

重庆证券交易中心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汉川支行

辽宁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武汉恒丰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汉南区国债服务部

海南省证券公司

嘉兴太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潍坊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信福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远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证券交易中心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胜彪皮革厂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江西省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

保定红星城市信用合作社

保定红星城市信用合作社

北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北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清远代办处

三亚市国债券经营有限公司

三亚市国债券经营有限公司

惠州市下角城市信用社

惠州市下角城市信用社

潮安县城市信用合作社

湖北昌丰化纤工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

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

上海金属交易所

成都海都营销有限责任公司

黄理平

张强、陈善刚

德恒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汪全银

上海威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海穗

汤志清

何忠卿

上海世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亚中亚信托投资公司

总部

武汉花桥

武汉花桥

武汉钟家村

武汉钟家村

武汉雄楚

武汉澳门路

南京石鼓路

武汉建设大道

天津民族路

总部

大连延安路

重庆民族路

上海曲阳路

合肥金城路

武汉武珞路

南宁营业部

上海浦东南路

上海延安西路

总部

总部

武汉钟家村

武汉钟家村

总部

上海共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天津云景

总部

总部

总部

总部

总部

总部

重庆临江路

重庆南坪东路

大连延安路

海口海秀路

海口海秀路

海口海秀路

海口海秀路

海口海秀路

海口海秀路

杭州湖墅南路

杭州湖墅南路

杭州湖墅南路

杭州湖墅南路

杭州湖墅南路

杭州凯旋路

昆明白塔路

南昌广场东路

南昌沿江中路

南京上海路

南京石鼓路

南京石鼓路

南京石鼓路

南京石鼓路

南京石鼓路

南京石鼓路

南京石鼓路

南京石鼓路

南京石鼓路

南京石鼓路

汕头银座

上海延安西路

上海延安西路

上海延安西路

上海延安西路

成都同仁路

成都同仁路

成都同仁路

重庆临江路

合肥金城路

上海共康路

上海曲阳路

上海曲阳路

上海张扬路

上海张扬路

郑州陇海路

6,157,000.00

8,400,000.00

1,619,200.00

29,700,365.95

9,933,000.00

4,641,620.00

300,000.00

2,296,111.00

270,085.18

95,876.83

211,000.00

442,230.76

2,818,273.40

10,097,181.54

26,339,884.93

344,550.00

27,235,200.00

10,661,068.32

4,036,072.00

1,955,850.00

7,000,000.00

3,050,000.00

1,424,300.00

9,047,184.26

4,209,991.14

4,800,000.00

255,000.00

1,823,590.34

338,000.00

66,778.65

1,712,342.88

23,679.00

3,000.00

1,569,562.50

250,000.00

110,000.00

732.20

263,697.03

5,110,800.00

5,402,937.00

19,300,000.00

5,000,000.00

250,000.00

6,073,260.00

460,000.00

297,000.00

23,940,560.35

250,000.00

120,000.00

60,000.00

24,332.22

20,000.00

200,000.00

10,700,000.00

2,271,100.00

2,823,146.00

14,034,101.00

3,315,604.03

1,144,742.00

5,060,738.00

1,078,492.00

3,924,899.39

16,410,000.00

16,453,180.57

398,584.80

300,000.00

200,000.00

250,000.00

4,922,000.00

16,116,756.00

700,000.00

28,700,000.00

26,339,884.93

127,132,995.36

3,657,284.10

811,473.88

4,499,120.68

70,997,198.45

725,711.00

中 国银河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清 收 公 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

规，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公告通知下

列未能及时履行义务的债务人(详见下表，其中标示 * 的债务人系中国银河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依据相关判决代债务人履行义务后形成的以中国银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为债权人的债务相对人)，请立即向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若债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或

履行清算责任)。 本公告所示欠款金额为债务本金余额，未含利息。 承债主体及

/ 或主管部门应承担本金及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应付来付利息 (或收益) 偿还义

务。 债务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偿上述债务本金及相

关利息，前述期限届满后，如债务人未向本公司清偿债务，本公司将依法采取

提起民事诉讼、对涉及犯罪的行为进行刑事报案、对债务人托管在原中国银河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和证券进行扣划等一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特

此公告。

联系人： 郭向东 010-66568891

��范晓鹏 010-66568747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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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陆丰国债服务部

江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司

北京证券交易中心

北京证券交易中心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

北京商品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北京瑞达金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飞龙公司

陈晓迪

曹铁

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

北京证券交易中心

北京证券交易中心

北京中冶蓬达科技集团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戴毅 / 陈云波

罗育文 /王丽芳 /罗育华 /罗育梅

马强 / 龚皖玉

牛加力

汪全琪

安徽证券交易中心

安徽证券登记公司

刘晓东

刘方才

上海海融投资有限公司(杨桦)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证券部

王浩

上海裕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茂名市东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左勇

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郑世勋

张耀明

张世学

肖浆(医药费)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武汉图书馆

郑世勋 *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武汉达康实业公司

韦莉

王军

王军

王军

安徽省铜陵市寿康证券部

安徽省铜陵市寿康证券部

秦强

刘忠萍

辽宁省阜新市财政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信托投资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信托投资公司

何宁

鄂州电子工业局

王军 *

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

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

安徽证券登记公司

安徽证券登记公司

武汉市中融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胡琦伟

李荣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

北京四通财务公司

三亚中亚信托投资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信托投资公司

广东证券公司河源营业处 /河源国债服务部

广东证券公司河源营业处 /河源国债服务部

河南振豫股份有限公司 *

河南振豫股份有限公司 *

河南现代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

河南深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南现代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

郑州奥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

河南振豫股份有限公司 *

包头乌兰道

包头乌兰道

北京安外

北京百万庄

北京百万庄

北京百万庄

北京百万庄

北京阜成路

北京阜成路

北京阜成路

北京阜成路

北京阜成路

北京天坛东里

北京望京西园

北京望京西园

北京望京西园

合肥金城

合肥金城

合肥金城

合肥金城

合肥金城

合肥金城

合肥桐城路

安徽马鞍山

上海曲阳路

上海曲阳路

上海肇嘉浜路

西安和平路

西安友谊东路

上海复兴东路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自由路

武汉武珞路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自由路

武汉花桥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花桥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花桥

武汉花桥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花桥

武汉武珞路

武汉花桥

武汉花桥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花桥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花桥

武汉花桥

武汉花桥

武汉花桥

成都同仁路

武汉澳门路

武汉澳门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3,854,439.00

5,339,750.00

250,000.00

160,000.00

68,750.00

978,100.73

270,751.69

379,736.19

4,836.50

46,865.00

200,000.00

250,000.00

50,000.00

150,000.00

400,000.00

20,000,000.00

185,802.95

2,190,000.00

3,850,598.77

500,729.76

24,714,024.00

8,170,000.00

20,000.00

550,000.00

2,589,042.10

21,576,800.00

55,350,000.00

5,000,000.00

79,745.00

21,454,488.13

47,153,197.16

2,000.00

55,000.16

200,000.00

1,000.00

3,000.00

27,749.60

9,300.00

163,483.70

100,000.00

4,100.00

2,196,818.01

120,000.00

303,565.47

19,237.60

25,000.00

5,561.20

5,313.24

44,475.86

3,708,544.00

474,338.68

500.00

8,000.00

434,000.00

1,458,351.72

212,500.00

591.00

592,740.20

1,920,000.00

600,000.00

138,900.00

3,674,904.00

545,017.00

2,346,100.00

3,334.56

24,604.38

152,989.23

4,000,000.00

931,270.00

315,000.00

4,900,000.00

980,500.00

35,100,000.00

27,000,000.00

61,440,000.00

37,900,000.00

25,472,696.17

12,780,6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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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债务人

业务发生的原中国银河证券

有限公司证券营业部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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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信托投资公司

长葛市人民城市信用社

长葛市人民城市信用社

豫金隆达

左振军

郑州龙鼎实业有限公司

咎新红

李槐生

王岚

王鹏

李宝生 /彭争友 /李川 /赫树林 /弓剑 /高力 /赵江明 /刘洁 /马国军

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四川证券交易中心

湖北昌丰化纤工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青实业投资公司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鄢喜睿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托投资公司

大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鞍山证券公司立山分公司

哈尔滨证券交易中心

保定市康信氨基酸有限公司

甘肃省新陇贸易公司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中国航空工业兰州飞控仪器总厂

甘肃民政工业高新技术公司贸易部、甘肃省乡镇企业总公司

甘肃华西生产力促进公司、甘肃省经济协作总公司

甘肃省经济协作装饰公司、甘肃省经济协作总公司

甘肃省经协出租汽车公司、甘肃省经济协作总公司

甘肃省林源商贸总公司、甘肃省国际经济贸易促进公司

袁佩玮

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

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潮阳市创融典当行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李树人

翟文明

赵路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

海南省海证实业公司（原海南省证券公司）

柯忠

罗庆珍

田原

王周云

武汉中融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正通投资有限公司

中进汽贸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邮政局西区邮电局西单支局

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总部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总部

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孝感市保险分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孝感市保险分公司

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武汉期货业务部(利息)

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武汉期货业务部(本金)

中国经济信托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经济信托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

天津港保税区永信开发公司

宁波中农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期货公司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山河

郑州山河

郑州陇海路

郑州山河

郑州山河

郑州山河

郑州山河

郑州陇海路

成都科华北路

成都同仁路

成都科华北路

成都同仁路

南昌广场东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哈尔滨西十道街

石家庄红旗大街

兰州

兰州

兰州

兰州

兰州

兰州

兰州

兰州

兰州

青岛广西路

青岛广西路

青岛广西路

青岛广西路

青岛广西路

汕头银座

沈阳滑翔路

沈阳顺城

沈阳青年大街

沈阳青年大街

沈阳青年大街

沈阳南八马路

沈阳中华路

沈阳中华路

沈阳中华路

沈阳中华路

天津大连道

天津大连道

天津大连道

天津大连道

天津民族路

天津

重庆临江路

重庆临江路

重庆临江路

重庆临江路

重庆民族路

重庆民族路

总部

总部

大连万岁街

总部

成都科华北路

总部

上海红松路

广州天河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南京湖南路

南京湖南路

深圳罗湖

总部

宁波和义路

郑州陇海路

3,607,839.00

5,620,000.00

105,587.25

1,245,107.61

1,907,676.74

5,929,019.46

333.65

40,617.08

1,064,130.03

484,986.21

1,278,672.56

200,000.00

70,000.00

34,989.60

8,500,000.00

3,251,044.59

300,000.00

1,499,600.00

600,000.00

173,389.62

771,600.00

700,000.00

8,237,000.56

100,000.00

200,000.00

400,000.00

145,000.00

144,226.68

225,000.00

145,801.25

60,000.00

4,000,000.00

100,000.00

267,552.00

20,000.00

269,841.00

100,000.00

900,000.00

600,000.00

250,000.00

150,000.00

500,000.00

700,000.00

250,000.00

200,000.00

83,700.00

130,000.00

2,300,000.00

409,621.30

400.00

210,011.79

4,000.00

200,000.00

3,000,000.00

2,586,580.04

11,371,860.31

3,225,558.00

800,000.00

262,762.61

16,000,000.00

16,000.00

6,000.00

679,394.00

101,035,101.34

14,992.00

1,476,172.80

1,812,479.11

447,195.00

2,356,200.00

7,000,000.00

1,386,000.00

4,125,100.00

154,012.56

8,105.92

371,980.00

220,000.00

4,000,889.83

8,100,000.00

特别提示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中泰证券” 或 “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9,686.257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

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736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部证券” ）（东吴证券、安信证券、广发证券和西部证券统称为

“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696,862,576 股。回拨机制启

动前， 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87,812,576 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9,050,000 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 4.38 元 / 股。

中泰证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泰证券” A 股股票 209,050,0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网上网下申购、缴

款、弃购股份处理及发行中止等环节，并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T+2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T+2 日）当日 16:00 前，按

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根据 2020 年 5 月 22 日（T+2

日）公告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

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128,608 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 259,467,729,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8056879%。配号总数

为 259,467,729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259,467,72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认购倍数 1,241.18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规模的 60%（418,127,000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9,685,576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27,177,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2417167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1

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股份”或“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1,2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87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

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凯迪股份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凯迪股份” 股票 1,250 万

股。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904,278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90,294,305,000

股，配号总数为 90,294,305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90,294,304。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384362%。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T+1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1101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25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北京监管局（简称“北京证监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86号）———《关于对北京昊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现将警示函原文内容公告如下：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2015年收购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能源）30%股权

后，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核算，并按照京东方能源拥有9.6亿吨煤炭资源价值进行账务处理。 因多计

5.1亿吨资源量， 导致你公司2015年至2018年定期报告合并报表层面无形资产原值多计约28.24亿元，

相关财务核算构成重大差错，你公司应尽快予以改正。 该行为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二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现对你公司予以警示，将相关违规行为

计入诚信档案。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

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

2020年5月20日”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521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

2020-036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3月31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实施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自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

发生变化，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94,685,81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

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411 李学峰

2 01*****253 李润生

3 01*****249 李安东

4 02*****771 李润泽

5 01*****923 李安宗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

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证券部咨询联系人：姚延磊

咨询电话：0533—7785585传真电话：0533-7788998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深圳市中海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深圳市中海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股权结构：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新进一位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2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低于99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项目地块的开发建设和归还前期股东借款，包括但不限于支付项目开发工程款、前期费用、营销

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及相关税费等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本次增资公开挂牌期间，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或各意向投资人均未按时支付保证金；或经

过竞争性谈判后未能确定最终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未能与公司和公司原股东就《增资协议》的条款达成一致。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80%，新增1家股东持有2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增资方实缴注册资本为0元，原股东将在本次增资完成后同时实缴到位。 原股

东拟参与本次增资（增资金额含在99,000万元拟新增注册资本中），增资价格以投资方的增资价格为准。 2.本次

增资所募集资金总额超出拟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3.本次增资所涉及的增资方产权明晰、没有任何

未决事项、亦没有任何法律纠纷。 2019年11月22日，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招拍挂竞得深圳A816-0068地

块，地块占地面积27390.52平方米，建筑容积率不高于4.9，计容建筑面积不超过134210平方米，其中人才住房不少

于13100平方米，总价为人民币502,000.00万元。 2020年1月17日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龙华管理局签订深地合字（2019）4010号《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2020年2月27日深圳市中海启

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华管理局签订《深圳市土地使用

权出让补充协议书》，A816-0068宗地土地使用权受让方调整为增资方。2019年11月27日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合作伙伴已代增资方缴纳地价298,050.00万元地价款 （前期保证金203,950.00万元已转为地价款）。 4.本

次增资完成后，增资方修改公司章程，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增资方的最高权力机构。 中海企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投资方（新股东）按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 股东会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行使职权，除批准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必须除全体股东

同意通过外，其他决议事项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 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中海企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名2名董事，投资方（新股东）提名1名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董事长由中海企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的每届任期不超过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董事会按照《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行使职权，在经董事会批准并形成决议后，应提交股东会表决通过后方能执行，如该董事会决议

未经股东会表决通过，需由董事会重新审批并上报股东会审批；董事会决议由全体董事中二分之一(1/2)以上董事通

过后方为有效。 增资方不设监事会，设2名监事，由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名1名监事，投资方（新股东）提名1

名监事，股东会选举产生。 增资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监事的每届任期不超过三年，监事任期届满，

连选可以连任。 增资方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由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增资方董事

会聘任，并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备案。 增资方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财务副总监，高级

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 法定代表人由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委派的董事中指定。 5.增资方对原股

东及其合作伙伴的借款，最终投资人（新股东）应按其持股比例承担相应本金、利息和支出。

项目联系人：汪晓丽

联系方式：020-83627452、1350995597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7-14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其他服务业

职工人数：41

经营范围：国有资本运营研究，企业管理和咨询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除社会调查、社会调

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出版物经

营，礼仪服务，公共关系咨询，产权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63%

拟新增注册资本：面议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增资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研究院公司加快平台能力建设、 信息化系统建设和业务创新拓展， 吸纳高端人

才，提升业务开拓能力和研究实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要求，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3.引入战略投资人中如没有非公投资人报名，或非公投资人认缴注册资本低于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的

10%，则本次增资终结；

4.增资人提出项目终止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 原股东所占股权比例不低于37%。 战略投资人与增资人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

63%，员工持股平台持股比例不超过18%。 非公资本投资人（除员工持股）持股比例不少于1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本次引入战略投资人的增资与员工持股平台协议增资同步进行，员工持股平

台增资价格与战略投资人同股同价；员工持股平台应在项目公告期内递交相关材料（主体证照、合伙协议、内部决策

文件、投资人承诺函等），员工持股平台无须缴纳保证金，增资款缴纳以增资协议为准。

2、增资人对外投资情况：增资人持有上海科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15%股权，投资额15万元，采用成本法核算，自2008

年投资后从未取得分红。 2018年12月，被投资单位营业执照已到期， 2019年3月，被投资单位已歇业。 截至2019年3月31

日，上海科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账面净资产为88,185.00元，存在减值迹象，增资人对该笔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3、2020年4月，国盛集团批准增资人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培训业务，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注册工作正在推进中。

项目联系人：缪旺旺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6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7-07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关于召开福建诺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 知

现将召开福建诺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以下简称“会议” ）的相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的召集人、时间、地点和期限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2020年6月12日下午2时

3、 会议地点：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泰路嘉龙尚都5号楼2026室

4、 会议期限：半天

二、 会议的审议事项

1、《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公司及附属公司截止2019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4、《审议公司不派发2019年度利润的议案》

5、《关于续聘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国际审计师以及委任福建瑞智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国内审计师，任期至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止，并授权董事会厘定其酬金的议案》

6、《关于选举许海鹰、薛汉荣、韩惠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关于选举陈铭燊、李智华、麦耀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关于选举王智宇女士、张宏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9、《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董事及监事酬金的议案》

10、《关于授权董事会配发、 发行及处理分别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内资股及H股各自总数20%的额外内

资股及H股，并授权董事会修改适用于配发或发行额外股份后的新股本结构的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各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请登录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查阅本次股东大会信息披露资料。

三、会议登记事项

1、 参加会议的股东：2020年5月21日到2020年6月12日，包括首尾两日，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期间公

司股东名册登记之股东，均有权出席会议。

2、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10日前，即不迟于2019年6月2日，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

达公司住所。

3、 有权出席股东会议并有权表决的股东，有权委任一人或者数人（该人可以不是股东）作为其股东代理

人。 股东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签署人的授权文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至少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24小时

送达公司住所，委托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4、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5、 有关委托表决之委任表格及参加股东大会的回复 （回条） 请登录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

//www.hkexnews.hk）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阅本次股东大会信息披露资料。

6、 登记办法：

到会时，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有本人的身份证明，股东为法人的，出席人员须持该法人股东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法人登记文件，股东代理人应按本条第3点要求提交授权文件。

7、 登记时间：2020年6月12日下午13:30前

8、登记地点：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泰路嘉龙尚都5号楼2026室

四、其他事项

1、 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2、 会务组联系方式如下：

通信地址：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泰路嘉龙尚都5号楼2026室

邮政编码：362000

联系电话：0595-2823099

联 系 人：甘松焱

福建诺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706

证券简称：东方环宇 公告编号：

2020-037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昌吉市延安北路198号2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305,2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56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305,15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305,15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305,15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305,15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305,15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305,15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305,15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63,330 99.9388 100 0.0612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63,330 99.9388 100 0.0612 0 0.0000

7 《关于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63,330 99.9388 100 0.061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6、7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宗珍、罗汝琴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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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肖杨健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肖杨健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肖杨

健先生离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肖杨健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肖杨

健先生非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及生产经营。

截至本公告日， 肖杨健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其通过间接持有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554%。肖杨健先生辞去职务后，将继续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其股份进行管理。根据《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规定，肖杨健先生作为公司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离职之日起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不再归属且作废失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

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严莉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严莉女士的简历见附件）。

严莉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 严莉女士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

必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任职资格，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严莉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具备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

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能够胜任董事会秘书的工作；本次提名、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因此，同意聘任严莉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20-22楼

联系电话：0755-32950536

电子邮箱：ir@appotronics.cn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附件：

严莉女士简历

严莉女士，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曾任美的电器（000527）及美的集团

（000333）证券事务代表、赢合科技（300457）董事会秘书，2017年5月加入公司，参与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现任本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

截至目前，严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

戒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089)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5月19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05

月22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8840�

21.5174�

38.6564�

15.2748�

12.7480�

17.4929�

13.6319�

13.8370�

12.2799�

5.7918�

10.7787�

10.6441�


